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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疆维吾尔自治区

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文件
新高职字[2021]2号

关于授予邱爽等14名同志相应专业中级专业

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通知

高新区（新市区）各相关单位：

按照《自治区人事厅关于进一步明确自治区有关职称政策的

通知》（新人社发[2013]101号）精神，经审核，同意自2021年

10月18日起，授予邱爽等14名同志相应专业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任

职资格。

附件：授予相应专业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人员名单

乌鲁木齐高新区（新市区）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办公室

2021 年 10 月 1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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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授予相应专业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

人员名单（14人）

一、化工专业工程师（5人）

新奇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:邱爽、郝梦、曾亚、张明惠

新疆西北产品质量检测研究中心（有限公司）：刘洁

二、机械电子专业工程师（1人）

新疆众和股份有限公司：王嘉智

三、轻工专业工程师（2人）

中国检验认证集团新疆有限公司：李艳娇、李涛

四、林业专业工程师（3人）

中国检验认证集团新疆有限公司：梁萌、孙瑞敏、彭彬

五、电力专业工程师（1人）

特变电工新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：白梅芳

六、建筑专业工程师（2人）

中航油新疆航空油料有限公司：贾佳、邢涛

抄送：高新区（新市区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高新区（新市区）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办公室 2021 年 10 月 18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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